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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南阳市农业机械技术

中心、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河南牧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方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镇平县农业

机械技术中心。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李彬、李奇、许志华、陈相超、秦心爱、郭文君、田华腾、靳鹏、李榜题、

史冬梅、李俊杰、王荣先、李哲、王莹、秦波、李鼎、刘继鹏、景兴隆、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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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无针注射器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生猪无针注射器专项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电动生猪无针注射器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产品型号编制规则

产品型号表示方法如下：

9 WZD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在申请时提交资料的基础上，需补充提供以下资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样机彩色照片4张(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 创新性证明材料复印件(针对鉴定产品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

书、科技成果查新报告之一；以及鉴定产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具备新功能的证明

材料）；

d) 符合本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 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经制造商检验或验收合格的产品，样机数量为2台，

其中1台用于试验鉴定，另1台备用。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

改进代号：用字母或数字表示

主参数代号：单次注射剂量，单位为毫升(mL)

特征代号：表示电动生猪无针注射器

大类代号：表示畜牧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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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启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样机应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

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

造商自行处理。

4.3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 m 1 mm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

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

3 整机质量 一致 核对

4 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5 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6 工作电压 一致 核对

7 电池容量 一致 核对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查结

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产品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

方面有所突破或较原产品有明显改进，显著提高产品性能或扩大使用功能，并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一定

作用等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和专家组评价方法之一进行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证书；

b)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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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以上材料需提供原件。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从事农业机械管理、鉴定、推广、科研、生产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价

组，对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5 名。

5.2.2 判定规则

5.2.2.1 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的，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2.2 采用专家组评价方式时，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 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

性的，创新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装置

5.3.1.1 生猪无针注射器应有低电量报警装置和产品故障报警装置。

5.3.2 安全信息

5.3.2.1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及粘贴位置应在使用说明

书中复现和说明。

5.3.3 判定规则

安全装置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或鉴定大纲出具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试验内容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内容包括注射剂量合格率、计数合格率、连续注射次数。

5.4.2 试验项目

5.4.2.1 注射剂量合格率

使用标准 10ml 透明螺口注射器抽满纯净水，连接到生猪无针注射器进药口，连接电源，启动生猪

无针注射器至注射模式，启动生猪无针注射器排空并射出稳定的射流时，记录螺口注射器刻度位置 a

为初始刻度，连续触发 10 次生猪无针注射器后，记录注射器刻度位置 b 为试验结束刻度，取注射 10

次的平均剂量为单次注射剂量，与设定值的偏差不大于 5%为合格。单次注射剂量试验重复进行 10 次，

记录合格次数，按式（1）计算注射剂量合格率。

� = ��

��
× 100%···············（1）

式中：

H ——合格率，%；

jM ——合格次数，单位为次；

sM ——总试验次数，单位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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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计数合格率

将样机调整到工作模式并显示注射次数，模拟注射动作开始工作，使用计数器同步记录注射次数，

连续注射次数不低于 50 次，核对计数器注射次数与样机显示次数一致则试验合格。试验重复进行 10

次，按式（1）计算计数合格率。

5.4.2.3 连续注射次数

给样机适配 100%电量的电源，调整到工作模式并显示注射次数状态，在模拟注射试验仪器上让样

机自动开始连续注射动作，直到电源电量不足设备报警停止工作时试验结束，记录显示连续注射次数，

不低于设计值则为合格。

5.4.3 判定规则

5.4.3.1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满足表 3 要求时，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3.2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或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检测、鉴定、

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均满足表 3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

为通过；否则， 结论为不通过。

表 3 综合判定表

内容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共检查7项（见表2） / 符合本大纲5.1.1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 5.2 / 符合本大纲5.2.1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装置 / 符合本大纲5.3.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5.3.2的要求

适用地区性

能试验

1 注射剂量合格率 / ≥95%

2 计数合格率 / 注射次数与样机显示次数一致

3 连续注射次数 次 ≥8000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专项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4。

表 4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5%

3 额定功率 不允许变化 /

4 额定转速 不允许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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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续完）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5 工作电压 不允许变化 /

6 电池容量 允许变化 不得低于原容量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4 要求的且无需检查确认的，以及表 4 中未列出的项目，企业自

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6.3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4 要

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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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3 整机质量 kg

4 额定功率 kW

5 额定转速 r/min

6 工作电压 V

7 电池容量 Ah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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